
1

宁远红狮水泥有限公司日产 5500吨熟料产能及 9MW

余热发电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专家组意见

2023年 11月 8日，宁远红狮水泥有限公司根据湖南葆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编制的《宁远红狮水泥有限公司日产 5500吨熟料产能及 9MW余热发电迁建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自主验收。

验收工作组由建设单位（宁远红狮水泥有限公司）、监测及验收报告编制单

位（湖南葆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及特邀专家组成，验收工作组名单附后。经现

场考察，查阅相关资料并充分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1、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宁远红狮水泥有限公司日产 5500吨熟料产能及 9MW余热发电迁建项目厂

址位于永州市宁远县冷水镇神下村，主要建设 1条采用新型干法预分解生产工艺、

Φ5.0的回转窑，并配套建设 9000kW纯低温余热发电，熟料产能 170.50万 t/a；

水泥产能 220万 t/a，其中 PO42.5普通硅酸盐水泥 70%、PC42.5复合硅酸盐水泥

30%；余热发电系统年发电量 5688×104kW·h、年供电量 5233×104 kW·h。

表 1 项目验收建设内容一览表

类别 组成 环评阶段批复内容 实际建设情况 备注

主体工

程

熟料烧

成

第四代篦冷机+Φ5.0×79m回转窑+六
级双系列预热器+在线式分解炉，熟

料生产规模核定为 5500t/d

实际建设情况与

环评批复一致
/

水泥粉

磨

5台辊压机（其中 1台用于分离粉末）

搭配 2台Φ3.2×13m水泥磨及 2台Φ4.
2×13m 水泥磨，水泥生产规模 220
万 t/a

实际建设情况与

环评批复一致
/

余热发

电

1台 SP余热锅炉+1台 SP余热锅炉+
9MW汽轮机

实际建设情况与

环评批复一致
/

公用工

程及辅

助设施

供水系

统

生产用水、生活用水均为自来水，由

县城市政管网供水。

实际建设情况与

环评批复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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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系

统

1、雨水

雨水采用明沟排除，在经常有人活动

的地方设置盖板，雨水汇入厂区西南

侧人工湖暂存。

2、生产废水

设备间接冷却水降温后循环使用；冷

却排污水经隔油、沉淀、降温处理后，

回用于原料抑尘和水泥生产线直流

设备喷水，均不外排。

3、生活污水

经隔油池+化粪池+一体化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回用于厂区绿

化或排入厂区西南侧人工湖暂存。

实际建设情况与

环评批复一致
/

供电系

统

供电电源宁远县电站以 110kV 单回

路供电，另设置一台 800kW 柴油发

电机作为本项目的保安电源。

实际建设情况与

环评批复一致
/

供气系

统

建设一座压缩空气站，内设 6台螺杆

空压机，供全厂气控阀门、窑尾预热

器吹堵、仪表和脉冲袋式收尘器等用

气。

实际建设情况与

环评批复一致
/

办公生

活区

生活区位于厂区西南侧，靠近厂门，

与生产区分开；区内布置有食堂、宿

舍等生活设施；办公楼移至厂区熟料

库南侧

实际建设情况与

环评批复一致
/

储运工

程

进厂联

络道路

厂区南侧邻 X056 县道，自 X056 县

道新修长约 750m进厂专用道路，作

为工厂与外部联系及物料运输的主

要通道，无居民住宅，无需拆迁。

实际建设情况与

环评批复一致
/

厂内道

路

所有道路均为水泥混凝土道路，厂内

道路为环状布置，以满足运输、联络

和消防等要求。进厂专用道路路宽为

20.00m，厂内其它道路均设计为路面

宽 7.00m，检修通道设计为 4.00米。

实际建设情况与

环评批复一致
/

运输工

程

除石灰石原料由皮带廊道运输外，其

余均为汽车运输

实际建设情况与

环评批复一致
/

原辅材

料储存

设 3个矩形堆棚，分别储存原煤、辅

助原料以及混合材

实际建设情况与

环评批复一致
/

生料储

存
设置一个Φ18×50m圆库

实际建设情况与

环评批复一致
/

熟料储

存
设置一个Φ60帐篷库

实际建设情况与

环评批复一致
/

水泥储

存
设置 6个Φ15×40m圆库

实际建设情况与

环评批复一致
/

氨水储

存
设置一个容积 70m3立罐

实际建设情况与

环评批复一致
/

柴油储

存
设置一个容积 15m3卧罐

实际建设情况与

环评批复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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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工

程

废气

1、除尘设施

窑头、窑尾及其他产尘点均采用袋式

除尘器，全厂共设 92台袋式除尘器。

(未包含矿山破碎站 2台除尘器)
2、脱硝设施

采用分解炉分级燃烧技术和选择性

非催化还原（SNCR）脱硝技术，采

用氨水作为脱硝剂

实际建设情况与

环评批复一致
/

废水

生产废水：设备间接冷却水降温后循

环使用；冷却排污水经隔油、沉淀、

降温处理后，回用于原料抑尘和水泥

生产线直流设备喷水。

生活污水：经隔油池+化粪池+一体化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回用

于厂区绿化，不外排。

雨水：雨水经雨水沟汇集至厂区人工

湖，人工湖目前正在建设中，尚未完

成底面硬化，雨水汇集至人工湖后自

然渗透；待人工湖建设完成后，初期

雨水在人工湖内自然沉淀后回用，后

期雨水经进场道路排至 X056乡道雨

水沟，最终汇入泠水支流。

实际建设情况与

环评批复一致
/

噪声 针对性采取隔声降噪措施。
实际建设情况与

环评批复一致
/

固废

废耐火砖由耐火砖供应企业回收利

用；废滤袋及废过滤膜由供应企业回

收利用；除尘器收集的粉尘由企业自

行回用；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清运处

理；废矿物油等属危险废物，委托有

资质单位处置，厂内按要求设置危废

暂存间。

实际建设情况与

环评批复一致
/

在线监

测

窑头排气筒安装颗粒物在线监测装

置；窑尾排气筒安装颗粒物、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在线监测装置

实际建设情况与

环评批复一致
/

风险防

范

1、氨水罐区设有 4m×6m×1.3m围堰

及 65m3专用事故池；

2、汽轮机房及总降变器设有地埋式

专用事故池

实际建设情况与

环评批复一致
/

依托工

程

配套石

灰石矿

山

配套矿山为厂区北侧的李铭远矿区，

矿区详查范围内资源储量 7897.6 万

吨，服务年限 37.25 年

已取得环评批复，目前正在建设

中，不在本次验收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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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处

置一般

工业固

废

分两期建设，一期工程利用水泥窑协

同处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中的固态

废物（包括但不限于尾矿、污染土等）

10 万 t/a、替代燃料（废旧纺织品、

废皮革制品、废木制品、废纸、废橡

胶制品、废塑料制品、废复合包装、

植物残渣、粮食及食品加工废物、其

他食品加工废物、中药残渣、RDF）7
万 t/a；二期工程利用水泥窑协同处

置替代燃料中生物质燃料（包括但不

限于秸秤、锯末、甘蔗渣、稻糠、树

皮、稻草、甘蔗叶、桑树枝等原生态

生物质及成型生物质燃料）3 万 t/a

已取得环评批复，目前正在建设

中，不在本次验收范围内

2、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1）水泥熟料生产线及余热发电系统

2019年 8月，建设单位委托湖南葆华环保有限公司完成编制了《永州莲花

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日产 5000 吨熟料产能及 9MW 余热发电迁建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2020 年 6月 30日，永州市生态环境局对该项目进行了批复，批复文号

为永环评[2020]18号。

由于建设过程中涉及到重大变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2023年 2月建

设单位委托湖南葆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完成编制了《永州莲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日产 5000 吨熟料产能及 9MW 余热发电迁建项目变更环境影响报告书》。2023

年 9 月 28 日，永州市生态环境局对该项目进行了批复，批复文号为永环评

[2023]55号。

项目于 2020年 6月开工建设，2022年 9月完成窑头、窑尾主要排放口废气

治理设施的安装以及余热锅炉的安装；2022年 12月完成运输皮带廊、粉料筒仓

等其他排放口废气治理设施的安装以及风机、磨机等高噪设备噪声防治设施的安

装；2023年 3 月完成宿舍、食堂、供水、供电等公用、辅助设施的建设，初步

具备开展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受宁远红狮水泥有限公司的委托，湖南葆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该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工作，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的规定和要求，对本项目环保工程建设、运行和环境管理情况以及该项目产

生的废气、噪声、固体废弃物等污染防治设施及污染物排放现状进行了调查，在

综合分析评价验收检测结果的基础上，编制完成了《宁远红狮水泥有限公司日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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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0吨熟料产能及 9MW余热发电迁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

（2）配套石灰石矿山

水泥熟料生产线配套石灰石矿山为厂区北侧的李铭远矿区。湖南省自然资源

厅批复同意开展的湖南省宁远县李铭远村矿区水泥用灰岩矿勘查范围由 33个拐

点组成，面积 1.5237km2。

2020年 6月～10月，湖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四 O九队开对湖南省自然

资源厅批复同意勘查范围开展了野外勘查工作，由于勘查范围区块内存在部分基

本农田及生态红线，难以调划，四 O九队对原勘查区块进行缩减调整并于 2022

年 3月再次进行野外勘查工作。2022年 7月，四 O九队提交了《湖南省宁远县

李铭远矿区水泥用灰岩矿详查报告》，并已通过评审（湘审查[2022]026号）。根

据评审意见书：截止 2022年 6月底，李铭远详查区范围（0.6405km2，开采标高

为+518m～+330m）内保有水泥用灰岩矿石量（控制资源量+推断资源量）7897.6

万吨，其中控制资源量（KZ）6547.8万吨，推断资源量（TD）1349.8万吨。

宁远红狮水泥有限公司于 2023年 7月通过招拍挂方式取得李铭远矿区水泥

用石灰岩矿的采矿权并委托湖南葆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湖南省宁远县李铭

远矿区水泥用石灰岩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已于 2023年 11月 6日取得

永州市生态环境局宁远分局出具的环评批复，批复文号：宁环评[2023]26号，目

前矿山正在建设中。

（3）水泥窑协同处置项目

为响应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红狮集团于 2022年 12月成立宁远超峰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拟投资 1500万依托宁远红狮水泥有限公司建设中的新型干法

水泥熟料生产线建设宁远红狮水泥窑协同处置一般固废项目，通过采用废旧纺织

品、废皮革制品、废木制品、废纸、废橡胶制品、废塑料制品、废复合包装、植

物残渣、粮食及食品加工废物、其他食品加工废物、中药残渣、生物质燃料等一

般工业固废替代部分燃煤，减少水泥熟料生产线燃煤使用量。

该项目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建设内容主要处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中的固态

废物（包括但不限于尾矿、污染土等），处置规模为 10万 t/a；替代燃料中废旧

纺织品、废皮革制品、废木制品、废纸、废橡胶制品、废塑料制品、废复合包装、

植物残渣、粮食及食品加工废物、其他食品加工废物、中药残渣、RDF等，处

置规模约为 7万 t/a。二期建设内容主要处置替代燃料中生物质燃料（包括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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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秸秤、锯末、甘蔗渣、稻糠、树皮、稻草、甘蔗叶、桑树枝等原生态生物质

及成型生物质燃料），处置规模约为 3万 t/a。

宁远超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已委托湖南博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宁远红

狮水泥窑协同处置一般固废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已于 2023年 5月 23日

取得永州市生态环境局宁远分局出具的环评批复，批复文号：宁环评[2023]10号，

目前该项目一期工程正在建设中。

3、投资情况

环评阶段总投资为95178.99万元，其中环保投资5700万元，占总投资5.99％。

实际总投资为 95782.99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6180万元，占总投资 6.45％。

4、验收内容

本次验收内容为：宁远红狮水泥有限公司日产 5500吨熟料产能及 9MW 余

热发电迁建项目。

水泥熟料生产线配套矿山“宁远县李铭远矿区水泥用石灰岩矿建设项目”以

及宁远超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依托水泥熟料生产线开展的“宁远红狮水泥窑协同

处置一般固废项目”另行组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不在本次验收范围内。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在建设实施过程中涉及重大变动，且已重新报批环评文件，本次验收

对照变更环评批复内容，项目工程建设性质、生产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

保护措施均未发生重大变化，不涉及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水

本项目产生的污废水包括：设备间接冷却水、水泥生产及余热发电系统的冷

却塔排污水、锅炉排污废水、生活污水及初期雨水。

（1）设备间接冷却水，除水温略有升高外，无毒无害，经冷却塔降温后，

汇入循环水池循环利用。水泥生产线冷却塔排污水、余热锅炉冷却塔排污水等经

过隔油沉淀后，回用于原料抑尘和水泥生产线直流设备喷水。余热电站电站所使

用的锅炉为小型低压锅炉，锅炉补充用水采用“反渗透＋EDI电除盐”工艺，制

水过程中不使用酸和碱，废水仅盐含量增加，无毒无害，经降温水池降温后回用

于原料抑尘和水泥生产线直流设备喷水。

（2）生活污水采用隔油池+化粪池+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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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02)表 1中城市绿化回用水标

准后直接用于厂区绿化。

（3）厂区雨水经雨水沟汇集至厂区西南侧人工湖。

2、废气

本项目生产过程以气形污染物为主，主要包括：主要排放口回转窑窑头、窑

尾废气；一般排放口生料磨、煤磨、熟料库、水泥库等其他粉尘产生点废气。

（1）窑头、窑尾主要排放口

1）窑头废气

窑头废气主要来自熟料冷却篦冷机排放的粉尘（颗粒物），窑头废气经袋除

尘器处理后，通过 1根 40m高排气筒（DA002）排放。

2）窑尾废气

窑尾废气污染物主要污染物包括烟尘（颗粒物）、污泥处置产生的酸性气体

（SO2、NOx及氟化物）、重金属（汞及其化合物）等，本项目窑尾废气通过采

用“分级燃烧+SNCR+袋式除尘器”处理措施后，最后通过 1根 105m高排气筒

（DA001）高空排放。

（2）磨机、仓储等其他一般排放口

本项目配套石灰石（破碎）及辅助原料进场、熟料储存（包括煤粉制备及输

送）、水泥制造至水泥出库等环节产生的粉尘，主要污染物为颗粒物，此部分粉

尘经脉冲布袋除尘器处理后，分别经设置的 DA005~DA094排气筒排放。

（3）无组织排放粉尘

原辅料分别采用半封闭的堆棚存储，堆棚三面为底部挡料墙、上部彩钢板封

闭，出入口一侧设计采用卷帘布门进行封闭，日常存储时关闭卷帘门，堆棚内设

置喷雾洒水设施。

厂区内道路全部水泥硬化，物料厂内车辆运输时均采用篷布遮盖，减少物料

的飞扬和撒落；定时对厂内道路进行洒水降尘，减少运输扬尘的产生。

3、噪声

项目水泥生产线噪声源主要有磨机、空压机、风机等机电设备，另外配套的

的余热发电设备也会有噪声产生，主要有发电机、汽轮机、冷却塔、锅炉排气口

等，源强值一般在 85~115dB（A）之间。通过封闭车间、加装消声器、厂房隔

声、基础减震等方式进行降噪等方式，对周围环境造成不利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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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固废

本项目产生的各类固体废物采取分类收集、分区存放、分别处置的处理方案，

建设单位建立全厂统一的固体废物分类制度，建设固定固体废物分区存放场地，

并严格按照各类固体的废物的性质进行综合利用或外委处置。固废经采取以上处

置措施后对环境影响较小。

四、主要污染防治设施处理效率

由于项目环评及批复文件未要求对环境保护设施处理效率进行评价，并且水

泥企业主要污染防治设施一般就近安装在产污点附近，不具备设置处理前废气采

样口的条件，因此本次验收不对主要污染防治设施进口浓度进行采样监测。

五、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1、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

验收监测期间，窑尾排气筒（DA001）有组织颗粒物最大折算浓度为 3.2mg/m3，

有组织二氧化硫最大折算浓度为＜3（2）mg/m3，有组织氮氧化物最大折算浓度

为 270.0mg/m3，均符合《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表 2

规定的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标准（颗粒物≤20mg/m3、二氧化硫≤100mg/m3、氮

氧化物≤320mg/m3）；有组织氟化物最大折算浓度为 1.49mg/m3，有组织汞及其

化合物最大折算浓度为 0.000786mg/m3，有组织氨最大折算浓度为 1.22mg/m3，

均符合《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表 1规定的大气污染

物排放限值（氟化物物≤5.0mg/m3、汞及其化合物≤0.05mg/m3、氨≤10mg/m3）。

验收监测期间，窑头排气筒（DA002）有组织颗粒物最大排放浓度为 2.7mg/m3，

煤磨排气筒（DA022）有组织颗粒物最大排放浓度为 6.2mg/m3，均符合《水泥工

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表 2规定的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标准

（颗粒物≤20mg/m3）。

验收监测期间，石灰石预均化堆场、辅助原料堆棚、生料配料站、石膏破碎

皮带廊、熟料库、水泥配料站、分离粉磨、水泥磨、水泥库、包装机、散装机等

其他一般排放口有组织颗粒物排放浓度范围为 4.7~7.7mg/m3，均符合《水泥工业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表 2规定的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标准（颗

粒物≤10mg/m3）。

2、在线监测数据比对

对比分析验收期间窑头、窑尾在线监测设备数据，本次验收监测数据与窑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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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尾在线监测数据基本一致，验收监测数据较为可信。

3、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

验收监测期间，厂界下风向监控点与上风向参照点颗粒物 1小时浓度值的差

值最大值为 0.169mg/m3，能满足《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

表 3规定差值≤0.5mg/m3的要求。

厂界氨最大浓度为 0.09mg/m3，能满足《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4915-2013）表 3规定 1小时浓度平均值≤1.0mg/m3的要求。

4、噪声监测结果

验收监测期间，厂界昼间噪声最大值为 56.2dB（A），夜间噪声最大值为

46.7dB（A），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2类标准要求（昼间≤

60dB（A）、夜间≤50dB（A））。

5、固废处置情况

项目一般固废处理措施和处置方案满足《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

控制标准》（GB18599-2020）要求，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危险废物满足《危险

废物贮存污染物控制标准》(GB18597-2023)相关规定。

运行中完善管理计划，做好固废管理台账。固体废弃物均得到妥善处置，项

目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6、总量核算

经核算，颗粒物排放总量为 84.545t/a，SO2排放总量为 8.40t/a，NOx 排放

总量为 1111.93t/a，总量控制指标颗粒物、SO2、NOx排放总量满足排污许可证

中中许可排放量限值 194.66t/a、180.68t/a、1143.68t/a 以内的要求量。

六、区域环境质量检测

1、区域环境空气质量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区域环境空气中 TSP、氟化物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GB3095-2012）表 2及附录 A表 A.1中二级标准限值。NH3满足《环境影

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 2.2-2018）附录 D中 D表 D.1中浓度限值，汞

及其化合物无日均值标准限值，不做达标性分析。

2、区域地下水环境质量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地下水各项指标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

8-2017）中Ⅲ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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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验收结论

宁远红狮水泥有限公司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建

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的有关规定，项目的各项环保审批手续齐全，且在

建设过程中落实了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运的“三同

时”的要求。

监测期间的运行情况符合验收规定，监测数据有效。废气、废水、噪声等主

要污染物能够达标排放，固体废物等得到妥善处置。

综上所述，该项目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验收结论为合格。

八、整改要求

1、排查熟料库、水泥磨产尘点收尘效果并进行整改；

2、加快厂区内绿化设施以及人工湖的建设进度；

3、明确验收范围，补充配套矿山、替代燃料项目与本次验收项目的关系；

4、完善环保投资一览表，明确环保设施变化情况；

5、核实危废处置单位相关资料；

6、完善附图附件。

九、验收组人员信息

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组：（名单附后）

宁远红狮水泥有限公司

2023年 11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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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组签到表


